
摆渡车停车点在商业街而非景区出入口

除了“花式”诱导游客花钱乘车，
有的景区摆渡车还有其他套路。北京
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近日，她在贵州安
顺某景区旅游时发现，乘坐的摆渡车
停车点不是在景区出入口，而是在商
业街，下车后必须穿过商业街才能进
入景区。“还没看到风景，反倒先让人
购物”。

去年暑假期间，蓝先生带孩子在
渝东南一个森林公园景区游玩时，
同样也遭遇了摆渡车套路。“景区最
出名的是一段登山梯，但是从景区

大门到登山梯入口，有 5 公里的路
程，购票时，工作人员提醒，最好选
择摆渡车前往”。

考虑到孩子可能走不了这么远
的路，蓝先生购买了往返 20 元的摆
渡车票。但是进入景区后，他发现，
5 公里的路被划分为 3 段，设置了 3
个摆渡车始发点，每段都需要走几
百米才能坐下一趟摆渡车，“几乎有
三分之一的路段是靠步行，体验非
常差”。

记者联系该景区得知，这段5公里

的路有几处较长的陡坡，摆渡车的动
力无法通过，需要游客步行。蓝先生
却认为：“购买车票时，工作人员并未
事先告知需要多次换乘，同时，平路靠
车，陡路步行，摆渡车也失去了原本的
价值。”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
院首席教授明庆忠认为，部分景区将
大门、游客中心等外移，移至“山那边”

“河那边”，把交通工具当作“摇钱树”，
让游客不得不坐，这种引导不利于行
业良性发展。

景区应坚持“算大账，不算小账”

有景区将门票与车票捆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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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游客对旅游质量和
体验感日益重视，摆渡车套路降低了
游客的舒适感和满意度，无疑是堵了
景区自身出路。

其实，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等8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游
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中，就明确
提出游览参观点内缆车、观光车、游船
等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应单独标示、单
独销售，不得与门票捆绑。

旅游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利用
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

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
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拟收费或者提高
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
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
必要性、可行性。

明庆忠建议，景区推出摆渡车等
产品时，应坚持“算大账，不算小账”，
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优质文旅产
品，促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也有业内专家指出，一方面，景区
摆渡车行车路线设计应更加合理，满

足大多数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景区
向游客推荐摆渡车的方式应更加坦
诚，不应单纯以利益为导向。

牟红认为，目前，大众旅游消费方
式、消费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这也倒逼
景区往高品质良性方向发展。“景区经
营管理者应注重创新旅游业态，赢得
游客青睐，让游客主动、自愿二次消
费，而非被迫掏钱。只有如此，类似摆
渡车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少，景区也才
能留住游客的心”。

据《工人日报》

游客买了门票还要“被迫”买车票

部分景区摆渡车载客变宰客
与门票捆绑销售、起点和终点规划不合理、分段乘坐……近来，针对景区摆渡车的差评不断，引发

关注。摆渡车为何载客变宰客？专业人士建议，景区摆渡车应该算大账，开发更多优质文旅产品，促
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买了门票，还被强制购买摆渡车票，明明摆渡车可以直达景点目的地，却被分成3段乘坐……”
近日，一段吐槽国内某知名景区摆渡车设置不合理的视频，引发关注。

摆渡车是大多数景区的标配，在旅游分流、交通疏导等方面为游客提供便利。然而，记者采访发
现，一些景区摆渡车问题重重、差评不断，背离了设计初衷。

6月，重庆市民蓝先生带家人在合
川一景区游玩，自驾到游客中心购买
门票后，被告知还需统一乘坐摆渡车，
车票是每人单程10元。

工作人员解释称，景区山路崎
岖，私家车进入，容易造成拥堵。蓝
先生遵守规定，购买了摆渡车票，但
是当摆渡车抵达终点时，他发现，所
经路段大多较为平坦，和工作人员
提及的“崎岖山路”大相径庭。此
外，摆渡车只是把游客送到景区大

门口，里面的景点还是需要步行游
览。

记者了解到，与蓝先生类似，一些
游客也有过买了门票又“被迫”买摆渡
车票的遭遇。

“不允许游客把车开进景区，却把
停车场建在离景区入口很远的地方，
线上购票就只有‘门票+小交通’联票
一种选择。”有游客吐槽道，“游客中心
跟景区大门相隔10公里以上，走过去
就已经精疲力尽，还怎么玩？”

一位自驾到吉林某景区游玩的游
客表示，抵达景区附近的停车场时，被
告知需要返回 30 多公里的镇上买门
票，再统一乘坐摆渡车参观。

中国旅游研究院专家库成员牟红
表示，景区摆渡车为方便游客游览而
设立，如果经营管理者为追求利益最
大化，将其发展为一种盈利模式，即便
有收益，也会因为景区口碑受影响而
得不偿失。 6 月中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
为盲盒销售画出“红线”：盲盒经营者不
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
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新规出台一月有
余，还有不少店家在违规销售。

“暑假到了，这几款盲盒卖得特别
好，很受孩子们欢迎。”在朝阳区一家大
型超市里，工作人员热情地向顾客推
销。货架上，“童真才不会因为年纪而减
少”“盲盒的快乐拆开才知道”等标语格
外醒目。见记者带着孩子，工作人员蹲
下身子，拿起一款动物手办向孩子展示，

“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喜不喜欢呀？不同
盒子买到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哦。”当记者
向对方解释孩子还不到4岁时，工作人
员热情依旧，“这种盲盒拆出来摆在桌子
上就行，不到4岁的孩子也能玩儿。”

按照规定，盲盒经营者应当以显著
方式提示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盲
盒需取得相关监护人同意，而在记者走
访的近10家售卖盲盒的店家中，只有部
分专卖店按规定设置了消费提示，其他
文具店、超市等均未进行提示。

在一家潮玩店里，记者注意到，不少
盲盒的适用年龄标注为6岁以上，这也
成了商家向小朋友推销的卖点之一。“6
岁以上就能玩儿，孩子肯定喜欢。”工作
人员追着一位带着孩子的家长推销。

在网上，打出“儿童抽奖玩具”“儿童
派对奖品”等旗号的店家更是大有人
在。记者随机点开几家销售量过千的网
店，发现普遍没有给商品设置购买年龄
限制，反而以孩子为主要销售对象，声称
所售盲盒能“满足孩子好奇心”，为孩子
制造“连连不断的惊喜”。

指引还明确，盲盒经营者应当将商
品名称、商品种类、商品样式、抽取规则、
商品分布、限量商品投放数量、抽取概
率、商品价值范围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
式对外公示，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
晓。记者走访发现，线下店中，只有一部
分盲盒在明显的位置明示了隐藏款抽取
概率。而在互联网上，这一规定形同虚
设，大部分网店在商品详情中，仅展示了
盲盒各款的照片信息。

据《北京晚报》

追着3岁小不点儿
可劲儿卖盲盒

记者 7 月 24 日从教育部获悉，全
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
于当日正式上线。平台帮助家长甄别
选择证照齐全的合规机构，确保交费
安全、退费方便、投诉举报渠道畅通。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校外教育
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已纳入首批
10多万家白名单校外培训机构（含线

上、线下和学科、非学科），各地主管部
门已完成对入驻培训机构相关资质、
资金、人员、材料、场地、课程等信息的
审核备案。同时，全国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正式推出“校外
培训家长端”APP，提供全国统一校外
培训官方购课服务。

下一步，教育部将不断巩固学科

类培训治理成果，深化非学科类培训
监管，促进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有
益补充；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进
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持
续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
负担，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
满意度。 据《北京晚报》

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
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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